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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南路28号、甲28号商业、办公、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南路28号、甲28号商业、办公、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2）西不动产权第004307号]等5本，估价对象权利性质为出让/商品房，不动产权利人为北京新湖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10591.91平方米，建筑面积合计为84373.10平方米，其中商业用房建筑面积为34471.17平方米，办公用房建筑面积为35300.84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建筑面积为14601.09平方米。现状项目整体空置。面积情况见下表：

	序号
	产权证编号
	坐落
	建筑面积
	用途

	1
	京（2022）西不动产权第004307号
	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南路甲28号1层等5套
	9115.24
	商业

	2
	京（2022）西不动产权第004300号
	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南路28号6层等19套
	53779.26
	商业、办公

	3
	京（2022）西不动产权第004083号
	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南路28号、甲28号1幢-01层
	6877.51
	地下商业

	4
	京（2022）西不动产权第004081号
	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南路28号、甲28号1幢-02层
	7475.14
	地下车库

	5
	京（2022）西不动产权第004082号
	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南路28号、甲28号1幢-03层
	7125.95
	地下车库

	合计
	84373.1
	——


估价对象分套面积清单详见附表。

估价目的： 北京新湖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拟使用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南路28号、甲28号商业、办公、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作为抵押担保物，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办理贷款手续。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24年1月18日
价值类型：本次评估为房地产抵押估价，所评估的估价对象价值为抵押价值，即估价对象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减去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价值。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估价对象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4年1月18日，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办公、地下车库，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20.6年、办公及地下车库30.6年的房地产价值。
本次估价的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减去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价值。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已存在的依法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本次估价的抵押净值是指估价对象抵押价值减去预期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和税金后的价值。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估价方法为比较法和收益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表-1（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结果汇总表）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南路28号、甲28号商业、办公、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

	1. 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
	总价
	560936

	
	大写金额
	伍拾陆亿零玖佰叁拾陆万元整


	
	单价
	66483

	2.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抵押价值
	总价
	560936

	
	大写金额
	伍拾陆亿零玖佰叁拾陆万元整


	
	单价
	66483

	4.抵押净值
	总价
	504028

	
	大写金额
	伍拾亿肆仟零贰拾捌万元整


	
	单价
	59738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表-2（分套价值）
	序号
	产权证编号
	坐落
	建筑面积
	房地产价值
	净值

	1
	京（2022）西不动产权第004307号
	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南路甲28号1层等5套
	9115.24
	73562
	66100

	2
	京（2022）西不动产权第004300号
	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南路28号6层等19套
	53779.26
	446783
	401456

	3
	京（2022）西不动产权第004083号
	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南路28号、甲28号1幢-01层
	6877.51
	27518
	24726

	4
	京（2022）西不动产权第004081号
	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南路28号、甲28号1幢-02层
	7475.14
	6692
	6013

	5
	京（2022）西不动产权第004082号
	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南路28号、甲28号1幢-03层
	7125.95
	6379
	5733

	合计
	84373.1
	560936
	504028


单位：万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特别提示：
1. 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为准。

2. 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抵押估价业务须依法正式委托，并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完整抵押估价报告，本《评估意见函》仅用于贷前了解抵押物的市场价值，但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
3. 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 本次评估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2）西不动产权第004307号]等5本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但上述权属证件中未登记该抵押权的具体情况（权利人、债权数额、期限等），且估价委托人/不动产权利人也未提供相关权利价值的说明。本次评估的抵押价值未考虑上述抵押权权利价值对估价结果的影响。估价结果为设定上述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抵押价值。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估价对象为现房，已完成不动产权属登记，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估价对象不存在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综上，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不存在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5.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日，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京（2022）西不动产权第004307号]等5本相关资料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进行核对。本次评估设定《不动产权证书》[京（2022）西不动产权第004307号]等5本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假设前提。

6.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取整或保留小数位，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7.本《评估意见函》使用期限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四年二月七日
附件1：
抵押物清单
	序号
	不动产权证书号
	坐落
	房号
	建筑面积(m2)
	规划用途

	1
	京（2022）西不动产权第004307号
	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南路甲28号1层等5套
	1层
	1818.27
	商业

	2
	
	
	2层
	1675.48
	商业

	3
	
	
	3层
	1873.83
	商业

	4
	
	
	4层
	1873.83
	商业

	5
	
	
	5层
	1873.83
	商业

	A座小计
	——
	9115.24
	——

	6
	京（2022）西不动产权第004300号
	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南路28号6层等19套
	1层
	3343.12
	商业

	7
	
	
	2层
	3244.08
	商业

	8
	
	
	3层
	3963.74
	商业

	9
	
	
	4层
	3963.74
	商业

	10
	
	
	5层
	3963.74
	商业

	11
	
	
	6层
	2413.51
	办公

	12
	
	
	7层
	2413.51
	办公

	13
	
	
	8层
	2413.51
	办公

	14
	
	
	9层
	2413.51
	办公

	15
	
	
	10层
	2413.51
	办公

	16
	
	
	11层
	2413.51
	办公

	17
	
	
	12层
	2413.51
	办公

	18
	
	
	13层
	2413.51
	办公

	19
	
	
	14层
	2413.51
	办公

	20
	
	
	15层
	2413.51
	办公

	21
	
	
	16层
	2413.51
	办公

	22
	
	
	17层
	2413.51
	办公

	23
	
	
	18层
	2413.51
	办公

	24
	
	
	19层
	3925.21
	办公

	B座小计
	——
	53779.26
	——

	25
	京（2022）西不动产权第004083号
	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南路28号、甲28号1幢-01层
	-1层
	6877.51
	地下商业

	26
	京（2022）西不动产权第004081号
	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南路28号、甲28号1幢-02层
	-2层
	7475.14
	地下车库

	27
	京（2022）西不动产权第004082号
	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南路28号、甲28号1幢-03层
	-3层
	7125.95
	地下车库

	合计
	——
	84373.1
	——


附件2：
一、估价测算过程

（一）比较法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北京金融科技中心
	系数
	大新华航空大厦(现更名为中信保诚大厦)

	系数
	通用时代中心A座7-16层

	系数
	方恒时尚中心1#B1-F4

	系数

	
	北京市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
	
	北京市丰台区
	
	北京市海淀区
	

	交易时间
	2024-1-18
	100
	2020-12-1
	97
	2020-12-22
	97
	2021-1-28
	97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规划用途
	商办综合
	100
	办公
	95
	办公
	95
	商办综合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20-30（含）
	100
	30-40（含）
	101
	40-50（含）
	102
	40-50（含）
	102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一般
	95

	
	办公集聚程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一般
	95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环境质量
	较好
	100
	一般
	95
	一般
	95
	较好
	100

	实物状况
	建筑规模
	84373.1
	100
	39145.39
	101
	18396.15
	102
	14263.2
	102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度
	98%
	100
	75%
	94
	75%
	94
	80%
	97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层高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内部装修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地下占比
	25%
	100
	15%
	105
	0
	115
	15%
	105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情况
	100/
	97
	100/
	97
	100/
	97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95
	100/
	95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1
	100/
	102
	100/
	102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办公集聚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95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95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环境质量
	100/
	95
	100/
	95
	100/
	100

	实物状况
	建筑规模
	100/
	101
	100/
	102
	100/
	102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94
	100/
	94
	100/
	97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层高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地下占比
	100/
	105
	100/
	115
	100/
	105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63864
	60981
	69925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72456
	65197
	71610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72456
+65197+
71610）÷3＝69754

（元/平方米）
总价＝69754
×84373.10÷10000＝588536（万元）
（二）收益法

Ⅰ.商业部分

1.商业部分收益期内收益价值
通过对北京市商业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估价对象所属区域1层商业用房租金水平约为10-20元/平方米·天，空置率在10-20%之间，年租金增长在1-3%。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估价对象商业用房位于地上1至5层、地下1层，综合确定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地上办公部分按照12元/平方米·天，空置率取10%，年租金增长为3%，则有：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3606
	a+b+c
	
	

	（A）
	租金收入
	13589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12

	
	
	
	
	建筑面积（㎡）
	34471.17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2

	（B）
	押金利息
	17
	租金收入÷12×1×1.5%
	利息
	押一

	B
	建筑物现值
	28815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98

	（A）
	建造成本
	22716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20683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60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03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68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31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34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1.5

	（C）
	销售费用
	0.015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1.5

	（D）
	贷款利息
	　
	采用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79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5V建
	
	利息（%）
	3.4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345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23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940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2532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2288.17
	a+b

	     a
	增值税及附加
	724.75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b
	房产税
	1553.03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10.39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24

	
	
	
	
	土地面积（㎡）
	4327.39

	（B）
	维修费
	147.02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0.5

	（C）
	保险费
	28.82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0

	（D）
	管理费用
	68.0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5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074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172941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20.64 

	
	
	
	
	年增长比率(g)
	3.0%

	F
	单价(元/平方米)
	50170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34471.17 


2.商业部分收益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A
	收益期内收益价值（万元）
	172941
	依前述测算

	B
	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万元）
	4223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率/（1+建筑物报酬率）折现年期

	(A)
	建筑物重置价值（万元）
	29403
	依前述测算

	(B)
	成新率（%）
	63.9%
	　

	(C)
	建筑物报酬率（%）
	7.50%
	　

	(D)
	折现年期（年）
	20.64
	即收益年期

	C
	收益价值（万元）
	177164
	A+B

	D
	单价
	51395
	C/建筑面积


Ⅱ.办公部分

1.办公部分收益期内收益价值
通过对北京市办公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估价对象所属区域办公用房租金水平约为12-18元/平方米·天，空置率在10-20%之间，年租金增长在1-3%。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综合确定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地上办公部分按照16元/平方米·天，空置率取10%，年租金增长为3%，则有：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8577
	a+b+c
	
	

	（A）
	租金收入
	18554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16

	
	
	
	
	建筑面积（㎡）
	35300.84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2

	（B）
	押金利息
	23
	租金收入÷12×1×1.5%
	利息
	押一

	B
	建筑物现值
	29509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98

	（A）
	建造成本
	23264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21181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60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05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706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31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349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1.5

	（C）
	销售费用
	0.015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1.5

	（D）
	贷款利息
	　
	采用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81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5V建
	
	利息（%）
	3.4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354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23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3011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3394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3120.65
	a+b

	     a
	增值税及附加
	989.55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b
	房产税
	2120.46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10.64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24

	
	
	
	
	土地面积（㎡）
	4431.55

	（B）
	维修费
	150.56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0.5

	（C）
	保险费
	29.51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0

	（D）
	管理费用
	92.89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5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5183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316051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30.64  

	
	
	
	
	年增长比率(g)
	3.0%

	F
	单价(元/平方米)
	89531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35300.84  


2.办公部分收益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A
	收益期内收益价值（万元）
	316051
	依前述测算

	B
	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万元）
	1553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率/（1+建筑物报酬率）折现年期

	(A)
	建筑物重置价值（万元）
	30111
	依前述测算

	(B)
	成新率（%）
	47.3%
	　

	(C)
	建筑物报酬率（%）
	7.50%
	　

	(D)
	折现年期（年）
	30.64
	即收益年期

	C
	收益价值（万元）
	317604
	A+B

	D
	单价
	89971
	C/建筑面积


Ⅲ.地下车库部分

1.地下车库收益期内收益价值
通过对北京市地下车库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估价对象所属区域地下车库租金水平约为1500元/个·月，空置率在10-20%之间，年租金增长在1-3%。综上所述，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地下车库部分按照1500元/个·月，空置率取10%，年租金增长为2.5%，则有：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465
	a+b+c
	
	

	（A）
	租金收入
	465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1500

	
	
	
	
	建筑面积（㎡）
	287

	
	
	
	
	天数（天）
	12

	
	
	
	
	空置率（%）
	10

	B
	建筑物现值
	11155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98

	（A）
	建造成本
	9622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8761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60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3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29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13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144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1.5

	（C）
	销售费用
	0.015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1.5

	（D）
	贷款利息
	　
	采用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33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5V建
	
	利息（%）
	3.4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48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08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1138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53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82.34
	a+b

	     a
	增值税及附加
	24.8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6

	b
	房产税
	53.14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5
5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24

	
	
	
	
	土地面积（㎡）
	1832.97

	（B）
	维修费
	56.92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0.5

	（C）
	保险费
	11.16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0

	（D）
	管理费用
	2.3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5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312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6516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0%

	
	
	
	
	收益年期(n)
	30.64  

	
	
	
	
	年增长比率(g)
	2.5%

	F
	单价(元/平方米)
	4463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4601.09   


2.办公部分收益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A
	收益期内收益价值（万元）
	6516
	依前述测算

	B
	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万元）
	587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率/（1+建筑物报酬率）折现年期

	(A)
	建筑物重置价值（万元）
	11383
	依前述测算

	(B)
	成新率（%）
	47.3%
	　

	(C)
	建筑物报酬率（%）
	7.50%
	　

	(D)
	折现年期（年）
	30.64
	即收益年期

	C
	收益价值（万元）
	7103
	A+B

	D
	单价
	4865
	C/建筑面积


Ⅳ.估价对象收益总值

估价对象收益总值为前述3部分之和，则有：

收益总值=177164+317604+7103=501871（万元）
二、估价结果确定

（一）假定未设定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南路28号、甲28号商业、办公、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
	比较法
	588536
	70%
	560936

	
	收益法
	496536
	30%
	


（二）抵押价值

本次估价的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减去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价值。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已存在的依法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如下：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2）西不动产权第004307号]等5本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但上述权属证件中未登记该抵押权的具体情况（权利人、债权数额、期限等），且估价委托人/不动产权利人也未提供相关权利价值的说明。本次评估的抵押价值未考虑上述抵押权权利价值对估价结果的影响。估价结果为设定上述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抵押价值。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估价对象为现房，已完成不动产权属登记，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估价对象不存在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综上，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不存在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则：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抵押价值
＝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560936－0
＝560936（万元）
（三）抵押净值
本次估价的抵押净值是指估价对象抵押价值减去预期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和税金后的价值，即抵押价值减去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以房地产销售收入为基数计算的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税费等相关费用后的价值。即：

抵押净值=抵押价值-价值时点以房地产销售收入为基数计算的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税费等相关税费

根据估价对象的具体情况，处置估价对象过程中所涉及的费用及税金种类，根据不同的变现处置方式，主要包括：增值税金及附加、印花税、土地增值税等。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南路28号、甲28号商业、办公、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

	2
	价值时点
	2024年1月18日

	3
	评估总值
	560936

	4
	抵押价值
	560936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29917
	销售额×税（费）率/（1+5%）
	5.6%

	2
	印花税
	280
	销售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26711
	销售额×税（费）率 
	5%

	4
	合计
	小写
	56908

	
	
	大写
	伍亿陆仟玖佰零捌万元整

	5
	抵押净值
	小写
	504028

	
	
	大写
	伍拾亿肆仟零贰拾捌万元整

	6
	抵押净值单价
	59738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a.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b.上表中参与计算的转让额及原购置价均不含增值税；c.土地增值税计取方式按照《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第45条，核定征收率原则上不得低于5%。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南路28号、甲28号商业、办公、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





估价委托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郑燚（注册号：1120070131）、吴薇（注册号：1419970001）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4-1-0057-P01DYGJ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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